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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对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

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
 

公司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

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的要求，通过查验江西省交通投资

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财务公司）《金融许可证》《营

业执照》等证件资料，并审阅其定期财务报告，对其经营资

质、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持续评估，具体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

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，原名江西高速集团

财务有限公司，系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筹建

（银保监复[2018]79号）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

监管局批复开业（赣银保监复[2018]32 号）的非银行金融机

构，2018年 12月 25日获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

西监管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。2021 年 11 月

4日更名为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，并于 2022年

12月 30日换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。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10,000 万元，经营范围：对成员单

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、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、代理业务；

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；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；

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；对成

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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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算及相应的结算、清算方案设计；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；

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；从事同业拆借；固定收益

类有价证券投资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二、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

（一）管理情况 

财务公司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》《企业会

计准则》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和国家有关金融法

规、条例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，加强内部管理。2025

年度风险管理制度健全、内部控制制度完善，执行有效。在

资金管理方面较好地控制了资金流转风险；在信贷业务、投

资业务方面建立了相应的业务风险控制程序，整体风险控制

在合理的水平。 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未发现财务公司与财务报表

相关的资金、信贷、稽核、信息管理等方面的风险控制体系

存在重大缺陷。 

（二）监管指标 

根据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截至 2025

年 12月 31日，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。 

三、本公司存贷业务情况 

（一）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贷款业务情况 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

为 7.83 亿元，占公司存款余额的 28.03%，占财务公司吸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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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款余额（亿元）的 4.25%；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贷款余额为

257.5万元，占公司贷款余额的 0.11%，保函余额 6,401.56万

元，其中:江西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,852.08万元，江西省

嘉恒实业有限公司 549.48万元。 

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存贷款业务均按照双方签订的《金融

服务协议》执行，存贷款关联交易价格公允，交易发生额及

余额均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。 

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，未发生财

务公司因现金头寸不足而延迟付款的情况。 

（二）公司在其他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情况 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在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

余额为 20.1 亿元，占公司存款余额的 71.97%，公司在其他

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为 26.55 亿元，占公司贷款余额的

99.89%。 

（三）公司对外投资理财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无重大对外投资理财，也不存在大额现

金理财情况。 

四、风险评估意见 

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《金融许可证》《营业执照》，

建立了比较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，可较好地控制风险。

公司将督促财务公司严格按照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

规定经营。 

根据对财务公司基本情况、内部控制制度及风险管理情

况的了解和评估，未发现与财务报表相关的资金、信贷、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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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、信息管理等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；财务公司的运

营正常，资金充裕，内部控制制度健全，资产质量良好，资

本充足率较高，因此公司认为在财务公司进行存、贷款安全

可靠、风险可控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。 

 

 

2026 年 3 月 27 日 


